
學務處服務學習中心

服務性團隊
活動辦理注意事項



服務學習團體活動計畫申請與成果繳交



團體服務活動時數及經費-申請期間

服務學習時數（團體）：

於活動前一週提出申請（指導老師、單位主管須完成簽出），請
務必提醒指導老師至系統簽核。

服務學習活動經費（團體）：

經費由師生代表統一審查，每年度開放約2-3週期，開放申請時
間將公佈於服務學習中心網頁，亦會提醒各社團，若有自主團隊
請務必注意開放經費申請時間，或可來電洽詢。

※ 每年2月、8月、11月最後一週進行經費申請公告



經費審查標準

服

務

性

活

動

活動人數 活動地點 補助金額草擬

單 日 性 活 動

50人以下
臺中市內 上限2,000元

臺中市以外 上限3,500元
超過50人

未滿120人
臺中市內 上限3,500元

臺中市以外 上限5,000元
120人以上
未滿500人

臺中市內 上限6,000元
臺中市以外 上限9,000元

3天內營隊/活動

50人以下

臺中市內 上限5,000元
臺中市以外 上限8,000元

離島 上限10,000元

超過50人
未滿120人

臺中市內 上限7,500元
臺中市以外 上限11,000元

離島 上限15,000元

120人以上
未滿500人

臺中市內 上限10,000元
臺中市以外 上限14,000元

離島 上限20,000元
4天以上，未滿7天

未滿500人

臺中市內 上限14,000元

離島 專案討論

服務性活動籌備期、反思檢討活動：

(不限人數、不限天數)

 有講師：補助講師費、講師交通費，上限4,000元。

 無講師：不列優先順序，上限3,000元。

服務性活動：

補助項目優先順序：保險、交通、餐費、印刷、
講師、講師交通、雜支

(※若已於系上、通識中心或基金會補助保險、
交通等序列較前之項目，可遞補之)

經費審查均設有上限，中心可依據活動規模、
該團隊已獲補助情況或是當年度實際可運用之
經費總額，對補助原則做修正。

超過7天之活動，或是500人以上活動，皆另以
專案討論。

臺中市和平區之服務以臺中市以外計算。



（系學會、社團、自組服務隊）

團體服務活動時數及經費-申請流程

登入中國醫藥大學
校園入口網

校園入口網站應用程式

團體服務學習時數認證
暨經費補助申請表

更多應用程式



經費補助處之數量及單價僅可
輸入阿拉伯數字，單位欄請勿
更動，否則無法送出。

服務學習時數：

 按實際提供之服務時數
計算（不含事前準備）

 服務滿45分鐘始予以1小
時之服務時數認證， 一
日最高核給 8小時。

服務學習講座時數：須超過2
小時以上始予以1小時之講座
時數認證。

※ 請嚴加管控出席簽到簽退事宜。

團體服務活動時數及經費-申請流程



服務學習企劃書撰寫

內容應包含：

計畫主旨及目標

活動內容及執行方式

活動議程

經費預算表請標示清楚要申請補助的項目摘要及金額。

若為申請「服務學習相關講座活動」需檢附講師簡介。

符合申請服務學習經費補助及時數認證之活動性質：

 從事校內外服務學習相關活動。

 參加符合服務學習精神之相關講座。

 活動預期效益及成果評估
 延續性規劃
 經費預算表



服務活動注意事項

、

類型 活動核備

校
內
活
動

靜態活動、團內活動：
說明會、一般社課、茶會
座談會、社團會議、面試
自主訓練、佈置場地、
製作道具等

免送！

動態活動：
RPG、跑關、營隊試跑

繳交期限：活動14日前

●核備表(線上)
●活動計畫書+參與名單(電)

借用以下場地：
戶外空間、國際會議廳

繳交期限：活動14日前

●核備表(線上)
●活動計畫書+參與名單(電)

前往北港分部
(含借用北港分部空間)

繳交期限：活動14日前

●核備表(線上)
●活動計畫書(電)
●保險名冊(電)

校
外
活
動

服務性活動正式出隊、家
訪、場勘、 校外交流等

繳交期限：活動14日前

● 核備表(線上)
● 活動計畫書(電)
● 保險名冊(電)

校內活動：如為動態活動或借用戶外空間請於活

動前兩週填寫線上核備表、計畫書、參與名單

校外活動：請於出隊前兩週填寫線上核備表、計

畫書及保險名冊

核備表(請務必使用我們的格式)：

 若當學期出隊次數較多且為同一地點，得將
其整合至一份核備表進行申請

 未於活動前兩週填寫線上核備表，須請指導
老師簽名後以紙本繳交

保險名冊：

 需含姓名、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國籍
性別，以利中心協助加保

 如為自行保險，請提供要保書電子檔

※核備表及保險名冊格式下載：服務學習中心網頁→檔案
下載區→服務性團隊專區→下載「服務性社團學生課外活
動辦理核備表」或「服務性社團保險名冊」



服務學習成果繳交

活動結束後需繳交：

 服務學習成果報告書
 實際參與名冊(登錄時數)
 欲核銷收據

服務學習成果報告書：服務學習中心網站
→檔案下載區→服務學習表單→下載「服
務學習活動成果報告書」填畢後以Word
電子檔繳交。

實際參與名冊：包含姓名、學號，以Excel
或Word電子檔繳交。

於活動後一週內繳交至服務學習中心。

※ 服務學習中心審核活動的性質和成果後，
依據實際服務時間核予服務學習時數。（不含準備時間）



核銷收據注意事項



合 格 單 據

統一編號：52005408
補統編，必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三聯式發票：須繳回其中兩聯

★統一發票專用章



抬頭：中國醫藥大學(可自填)

大小章：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

負責人姓名或負責人私章

收據不得為影本

詳細品項、單價、數量、小計

總價(大寫中文正楷)

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

不可有塗改、錯字、毀損

合 格 單 據



講座鐘點費-領款收據

※領據下載：服務學習中心網頁→檔案下載區→
服務學習表單→下載「講師演講領據」

外聘專家學者：助理教授級以上2000元/時，

業界講師1200元/時

助理講師、校內教職員(非計畫執行人員)：

1000元/時

簽章、身分證字號、日期

受領人簽名處確實請講師本人簽名

不可有塗改、錯字、毀損

講師演講費、交通費需分開各簽一張

辦理講座活動均須於成果報告書內註明講師

授課時間

另外須附上簽到單，請講師務必簽到



交 通 費

台鐵、高鐵、客運各類票種皆可核銷

 校外講師才可補助台鐵、高鐵

 學生出差僅補助客運

遊覽車：

 申請：索取2家報價單電子檔，並交給各社團承辦人

 核銷：派車單、收據、安全檢查表

※報價單及檢查表下載：總務處網頁→事務組→表單下載→下載
「遊覽車報價單」或「中國醫藥大學租賃遊覽車安全檢查表」



須於活動結束後14天內核銷完畢，逾時即不予以核銷

涵蓋範圍如下：

 交通費：

➢客運-不用提供票證

➢船票-收據+搭船證明(或是票根)

➢機票-待轉付收據(或是電子發票)+登機證

 住宿費：收據(請務必確認是否為合格收據)

 生活費：不得與餐費同時申請

差 旅 費



常見核銷種類

餐費：早餐、點心40元，午、晚餐100元(注意每人每餐限額)

需附當日簽到表正本，收據須為活動當天

印刷費(需附詳細規格、單價等)：樣稿或設計稿電子檔

服裝、文宣品、印章及紅布條：設計稿或成品照片電子檔

郵資：購買票品證明單+掛號函件執據(如無執據請附上郵寄地

址電子檔)

※簽到表下載：服務學習中心網頁→檔案下載區→
服務學習表單→下載「服務學習活動簽到表」



其他核銷注意事項

核銷單據日期必須在規定之會計日期範圍內

有些品項須公開招標，通常為高額支出

如需申請購買器材，請留意課外活動組-器材獎補款採購公告

核銷完成到入帳至受款人帳戶大約需要3-6週

若有核銷疑慮，宜向會計人員或各社團承辦人確認後，再行支出

活動經費不得事後補申請，且需完成申請流程方可使用(學輔經費及社

團贊助經費均需比照辦理)



謝謝大家
如有任何問題請與服務學習中心聯繫


